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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705/
10-11(01)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因 應 2010 年 11 月 30 日

首 次 會 議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立法會CB(1)705/
10-1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題為 "香港金

融 管 理 局 所 發 出 有 關

'政 治 人 物 '的 指 引 "的
文件  
 

立法會CB(1)705/
10-11(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題為 "條例對

政府的適用 "的文件  
 

立法會CB(1)705/
10-11(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題為 "海外及

本地洗錢個案的資料 "
的文件  
 

立法會CB(1)705/
10-11(05)號文件  

⎯⎯
 

政府當局題為 "英國和

美 國 相 關 法 例 的 刑 事

罪行條文 "的文件  
 

立法會CB(1)705/
10-11(06)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0年 12月 7日致政府

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CB(3)122/
10-11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或

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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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應余若薇議員的下述建議：條例草案附

表 2第 10條中所訂的特別規定應適用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政治人物，而非現時

建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政治人物，

藉此涵蓋內地、台灣及澳門的政治人物；  
 
(b)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現行《防止清洗黑

錢活動指引》文本；  
 
(c) 關於在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

按各指引 (或他處 )就針對條例草案 "政治人

物 "一詞的定義範圍以外的政治人物所實

施的現行及日後安排的細節；在客戶盡職

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監管安排、違反有

關規定的後果及罰則等方面，條例草案附

表 2第 10條與第 15條的比較；  
 
(d) 郵政署現時經辦的匯款服務的詳情，以及

在財務特別行動組織對香港的相互評核報

告中有關郵政署經辦的匯款服務的相關部

分的文本；  
 
(e) 回應吳靄儀議員的下述建議：參考《法律

執業者條例》 (第 159條 )及其他載有明訂條

文規定法例適用於政府的條例，修訂條例

草案第 3條，以達致  ⎯⎯  
 

(i) 為免出現預料之外的效果，有關條文

應只訂明該條例適用於政府，而無須

具體述明該條例適用於個別服務及政

府單位；  
 
(ii) 郵 政 署 署 長 ( 或 政 府 ) 應 被 視 為 已 向

香港海關關長領取提供匯款服務的牌

照，而非豁免郵政署署長遵從領牌的

規定；及  
 
(iii) 應在有關條文中訂明郵政署署長 (或政

府 )獲豁免有關規定／罰則，而非在

條例草案第 3條中訂立例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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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解釋條例草案如何有助改善金錢服務經營

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關係，以及條例

草案如何有助金錢服務經營者取得金融機

構的服務；  
 
(g) 述明《保險公司條例》(第41章 )中有關 "長期

業務 "的定義，並提供訂明該詞所涵蓋的保

險業務類別的附表，以及解釋其他類別的

保險業務為何並無包括在條例草案之內。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月 17日  



 

附錄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0年 12月 9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830 – 
000948 

主席  
 

引言  
 
 

 

000949 – 
001256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香港金融管理局所
發 出 有 關 ' 政 治 人 物 ' 的 指 引 " 的 文 件
(立法會CB(1)705/10-11(02)號文件 ) 
 

 

001257 – 
002043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a) 余議員詢問，倘若把載於條例草案
中 "政治人物 "的定義擴展至涵蓋
所有政治人物，或至少涵蓋香港特
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以外的
所有政治人物，政府當局預計此舉
會否引起問題。  

 
(b) 政府當局解釋，在草擬載於條例草

案中 "政治人物 "的定義時，曾經參
考財務特別行動組織 (下稱 "特別組
織 ")所公布的現行標準。特別組織
的成員已達成共識，認為應向外國
政治人物進行更嚴格的客戶盡職
審查，但無須對本地政治人物作此
審查。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 "外國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外的國家。如把 "政治人物 "的定
義擴展至涵蓋所有政治人物或香
港特區以外的所有政治人物，將會
對金融機構造成影響，因為該等機
構將須對更大範圍的政治人物進
行更嚴格的客戶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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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余議員詢問，甚麼職級或年資的官

員符合條件成為政治人物，金融機
構又如何可以得知某人是政治人
物。她亦詢問，政治人物的哪些家
庭成員會受影響。  

 
(d)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已有商用資料

庫供查證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金
融機構制訂一套程序，以查證客戶
是否政治人物。  

 
(e)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 "政治人物 "

定義中所涵蓋的家庭成員是根據
英國相關法例的家庭成員清單而
擬訂。該定義涵蓋與政治人物關係
密切的人，以及政治人物的配偶、
子女及子女的配偶等家庭成員。  

 
(f) 余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把條

例草案附表 2第 10條所訂的特別規
定應用於香港特區以外的政治人
物，而非現時建議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以外的政治人物，藉此涵蓋內
地、台灣及澳門的政治人物。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002044 – 
002616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條例對政府的適
用 "的文件 (立法會 CB(1)705/10-11(03)
號文件 ) 
 

 

002617 – 
003416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a) 吳議員建議參考《法律執業者條
例》(第 159條 )及其他載有明訂條文
規定法例適用於政府的條例，以修
訂條例草案第 3條。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b) 吳議員表示，為免出現預料之外的
效果，有關條文應只訂明條例草案
適用於政府，而無須具體述明條例
草案適用於個別服務及政府單位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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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的草擬方式旨

在清楚說明條例草案適用於何種
政府服務。  

 

 

  (d) 吳議員建議，郵政署署長 (或政府 )
應被視為已向香港海關關長領取
提供匯款服務的牌照，而非豁免郵
政署署長遵從領牌的規定。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e) 吳議員進一步建議，條例草案應訂
明郵政署署長 (或政府 )獲豁免有關
規定／罰則，而非在條例草案第
3條中訂立例外條文。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f) 吳議員詢問，特別組織為何特別指
出香港需要檢討郵政署匯款服務
的監管機制。  

 
(g) 政府當局解釋，特別組織於 2008年

訪港期間，觀察到香港沒有為郵政
署所經辦的匯款服務制訂打擊洗
錢規管措施，故此建議香港檢討有
關安排。  

 

 

003417 – 
003846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a) 黃議員詢問，有關金融機構分行及
附屬公司的規定是否適用於在香
港設有分行的海外金融機構。  

 
(b)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有關分行及

附屬公司的規定是特別組織公布
的國際性規定，海外金融機構應已
根據所屬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制訂
全球適用並符合同一特別組織標
準的作業程序。  

 
(c) 政府當局回應黃議員的提問時解

釋，海外金融機構的分行或附屬公
司需要領牌才可在香港經營，並且
受到香港法例及監管規定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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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847 – 
003953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郵政署現時
經辦的匯款服務的詳情，以及在特別組
織對香港的相互評核報告中有關郵政
署經辦的匯款服務的相關部分的文本。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003954 – 
004209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海外及本地洗錢個
案 的 資 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05/10-11(04)號文件 ) 
 

 

004210 – 
004621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英國和美國相關法
例 的 刑 事 罪 行 條 文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05/10-11(05)號文件 ) 
 

 

004622 – 
005329 

余若薇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余議員表示，過往曾有銀行因為
"內部理由 "取消金錢服務經營者
持有的戶口，以致對這些經營者造
成困難。她詢問，條例草案如何改
善這種情況。  

 

(b) 政府當局表示，銀行在處理客戶戶
口時，須根據其內部的風險管理制
度行事。雖然條例草案生效並不保
證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必 定 能 夠 開
戶，但鑒於條例草案會對金錢服務
經營者實施更妥善的規管，預計銀
行日後處理與他們的交易時會更
有信心。  

 

 

  (c) 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解
釋條例草案如何有助改善金錢服
務經營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
關係，以及條例草案中的建議如何
有助金錢服務經營者取得金融機
構服務。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005330 – 
010200 

梁劉柔芬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劉柔芬議員表示，由於銀行需要
保障本身的商業利益，即使金錢服
務經營者按條例草案的建議獲發
牌照，亦不宜強制銀行向金錢服務
經營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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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梁劉柔芬議員表示，由於金錢服務

經營者只依賴數間金融機構提供
某些銀行服務，故此他們可能遇到
開戶方面的困難。隨市場發展，
將有更多金融機構加入競爭，金錢
服務經營者會有更多選擇，並更容
易取得銀行服務。  

 
(c)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是否為任何

客戶開戶和繼續與他們的業務關
係，屬於有關銀行的商業決定。當
局不宜立法指示金融機構如何作
出商業決定。  

 
010201 – 
010529 
 

主席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1部  
 
導言  
 
條例草案第 1條  ⎯⎯  簡稱及生效日期  
 
(a) 黃議員詢問，法案委員會如能提早

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條例草

案如獲通過，可否提早生效。  
 
(b)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把擬議生效日

期定為 2012年 4月 1日，是考慮到在

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當局需要一段

時間徵詢相關界別對監管指引的

意見。因此，提前生效日期的空間

不大。  
 

 

010530 – 
011123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主席  
 

條例草案第 2條  ⎯⎯  釋義  
 
(a) 政府當局回答黃議員的提問時確

認，根據條例草案第 2(2)條，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附表 1第 2部
作出的修訂須經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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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條例草案第 3條  ⎯⎯適用於政府  
 
(b) 梁劉柔芬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採 納 吳 靄 儀 議 員 建 議 的 草 擬 方
式，只訂明該條例適用於政府。  

 
(c)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現時的草擬

方式旨在清楚說明哪個政府單位
和哪些特定類別的活動須受條例
草案 (在通過成為法例後 )約束，但
政府當局會再研究該草擬方式。  

 

011124 – 
011457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條例草案第 4條  ⎯⎯  豁免承擔法律責
任  
 
(a) 黃議員詢問，郵政署署長會否獲豁

免承擔民事法律責任。  
 
(b) 政府當局澄清，條例草案第 4條適

用於監管當局而非郵政署署長，根
據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郵政署署
長可獲豁免繳付監管罰款和須申
請牌照的規定。  

 

 

011458 – 
012454 

政府當局  
梁劉柔芬議員  
香港金融管理
局 (下稱 "金管
局 ") 
黃定光議員  

第 2部  
 
關於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
規定  
 
條 例 草 案 第 5 條  ⎯⎯ 附 表 2 就 金 融
機構而具有效力  
 
政府當局回答梁劉柔芬議員及黃議員
的提問時解釋  ⎯⎯  
 
(a) 每 張 多 用 途 儲 值 卡 的 條 件 均 由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根
據《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而施
加。擬議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
的規定不適用於最高儲值額不超
過 3,000元的多用途儲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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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現時，唯一獲金管局根據《銀行業

條例》認可的多用途儲值卡的最高
儲值額為 1,000元；及  

 
(c) 條例草案第 5(4)條不會具有限制多

用途儲值卡最高儲值額的效力，最
高儲值額應由金管局在給予認可
時決定。  

 
012455 – 
013033 
 

梁劉柔芬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劉柔芬議員詢問，若劃一條例
草案第 5(4)條所指明的儲值限額與
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就多用
途儲值卡所訂的最高容許儲存限
額，會否更為理想。  

 
(b)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所指明的

儲 值 限 額 是 根 據 洗 錢 風 險 而
決定。金管局可根據《銀行業條例》
為個別多用途儲值卡施加任何儲
值上限作為發牌條件。因此，沒有
必要劃一兩個限額。  

 

 

013034 - 
015452 
 

副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  

立法會CB(1)705/10-11(02)號文件  
 
(a) 副主席詢問，為何在條例草案的更

嚴格客戶盡職審查規定中豁除內
地及台灣的政治人物，而在現行金
管局的《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指引》
中，則並無此項豁除。  

 
(b)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

實施特別組織的標準，有關標準只
規定向外國政治人物採取更嚴格
的客戶盡職審查。根據第 1章， "外
國 "不包括台灣及內地。條例草案
附表 2第 15條規定金融機構向高度
風險客戶進行更嚴格的客戶盡職
審查，而不論其客戶來自何地。在
條例草案 (在通過成為法例後 )生效
後，金管局會發出與新法例規定一
致的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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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副主席詢問，金管局會否在新的指

引中訂明來自香港以外地方的政

治人物須接受相同的客戶盡職審

查規定。他亦詢問，違反金管局有

關條例草案附表 2第 15條的指引所

引致的法律後果，會否與沒有遵從

條例草案附表 2第 10條的規定所引

致的後果相同。  
 
(d) 政府當局解釋，任何人若沒有對高

度風險的客戶 (可能是台灣或內地

的政治人物 )採取更嚴格的客戶盡

職審查，便可能構成違反條例草案

附表 2第 15條的規定，將須處以條

例草案第 5條所指明的相同罰則。  
 
(e) 梁劉柔芬議員表示，現行金管局有

關處理內地政治人物的指引應該

保留。她明白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解

決國際問題，但她認為，除非情況

需要，否則沒有必要更改本地制度

以適應特別組織的標準。  
 
(f) 副 主 席 詢 問 ，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2第

15條就高度風險客戶所訂的客戶

盡職審查規定是否與條例草案附

表 2第 10條就外國政治人物所訂者

相同。  
 
(g) 政府當局解釋，對金融機構而言，

兩種情況均涉及大致相同的更嚴

格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015453 – 
015607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由香港金融

管理局發出現行《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指

引》的文本。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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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608 – 
020201 

副主席  
政府當局  

長期業務  
 

(a) 副主席詢問在條例草案第 5(2)條中

"長期業務 "的性質為何。  
 
(b) 政府當局解釋， "長期業務 "指《保

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附表 1第 2部
所指明的保險服務類別，當中包括

人壽保險及投資成分的產品。  
 
(c) 副主席詢問，為何只把長期業務納

入條例草案。  
 
(d) 政府當局解釋，特別組織只要求客

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適

用於人壽及與投資掛鈎的保險等

金融產品。其他如醫療保險等保險

所涉及的洗錢風險較低，因此並無

納入其內。  
 

 

  (e) 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澄清《保險公

司條例》 (第 41章 )中有關 "長期業

務 "的定義，並提供訂明該詞所涵

蓋的保險業務類別的附表，以及解

釋其他類別的保險業務為何並無

包括在條例草案之內。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段所述的

行動 

020202 – 
020221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於 2010年 12月 22日
舉行。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月 17日  


